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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印纸、空调、a3复印机、a4打印机、a4多功能一体机、投影

仪、身份证扫描仪等

填报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后，登录苏州市集中采购管理系统（暂用名）https://chain.szee.com.cn

操作（系统技术支持联系方式：0512-69820627、0512-69820828，机关事务管理局业务联系方

式：0512-68618362，财政业务联系方式：0512-6861665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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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器，台式计算机，便携式计算机，信息安全设备(防火墙、入侵检测设备、入侵防御
设备、安全审计设备），基础软件（操作系统、数据管理系统）（按照保密管理工作规定
进行采购的除外）；车辆加油和添加燃料服务（非集中支付方式）

苏州市级2025年度政府采购业务指引图（采购人版）

1.登录预算管理一体
化系统，填报政府采
购实施计划，采购方
式需选择框架协议，
采购品目需保证与采
购的商品品目保持一
致。
2.政府采购实施计划

申请并审核完成后，

采购人即可以登

陆“苏采云”系统完

成框架协议采购。

（系统技术支持联系

方式：

0512-69820854，

集采业务联系方式：

0512-69820886，财政

业务联系方式：

025-83633063、

0512-68616650）
物业服务（市区联动）、印刷服务（全市联动）

非
全
省
联
动

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（非集中支付、市区联动），
出租车客运服务等（市区联动）

当年7月底在“苏州市公务用车管理平台”系统
（http://221.224.13.32:18080/）提交次年更新购置
计划申请，经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市财政局联合审核通
过后，采购人按照“苏州市公务用车管理平台”中“苏
州市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审核单”要求，
进行后续操作

非
框
架
协
议

触控一体机，LED显示屏，液晶显示器，扫描
仪，碎纸机，不间断电源，视频会议系统设
备，家具，信息安全软件

1.登录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填报采购实施计划，采购方式选择“电子卖
场”，选择拟采购的货物品目（集采目录内必须填）；
2.登陆“苏采云”系统，点击“货物商城”模块进入货物类网上商城，自
主选择直购、竞价、询价、反拍等交易方式下单采购（平台技术咨询电
话：95763，财政业务联系方式：0512-68616650）

《集中采

购目录及

标准》外

分散采购

货物和

服务

填报政府采购实施计划，登录“苏采云”系统委托采购代理机构采购（受
《政府采购法》监管，其中：400万以上应当使用公开招标方式）

工程

60万元（含）-400万元（不含）

400万元（含）以上

填报政府采购实施计划，登录“苏采云”委托采购代理机构采购(受《政府
采购法》监管，可使用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等政府采购非招标方式）

填报政府采购实施计划，采购方式选择“其他”，再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
台公开招标（受《招标投标法》监管）咨询电话：0512-69820630

50万元（含）以上
委托政府集中采购
机构代理采购

乘用车、皮卡车等车辆购置

登录“苏州市公务用车管理平台”系统进行工单申请和
业务对接后，再进行后续操作

电梯，数据，软件开发服务，存储服务，云
计算服务，网络接入服务

委托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，咨询电话：0512-69820886

50万元（含）以上

车辆保险（非集中支付方式）

1.登录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，填报政府采购实施计划；
2.登录“苏州市公务用车管理平台”系统完成采购（系
统技术支持联系方式：19102529639，机关事务管理局
业务联系方式：0512-68618338，财政业务联系方式：
0512-68616673）

采购限额（货物、服务类 50 万元，工程类 60 万元）以下的未列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，不属于政府采购项目。
车辆加油和添加燃料服务、车辆保险、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采用集中支付方式的，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扎口采购。


